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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行政决策的集体讨论决定制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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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重大行政决策集体讨论决定制度是指对于重大行政问题，必须充分讨论，集体决定，坚决反对个人说
了算或少数人专断。重大行政决策是否科学化、民主化，直接影响到政府行政管理活动的效能。重大行政决
策集体讨论决定是民主集中制的直接体现，能够避免在重大行政问题决策上的失误。通过分析和研究重大行
政决策集体讨论决定制度的发展现状及其运行的规则和程序，发现中国重大行政决策缺乏统一的集体讨论
决定程序，行政机关缺乏民主决策意识，社会公众缺乏民主参政意识及行政决策监督滞后等一系列局限性，指
出惟有建立统一高效的重大行政决策集体讨论决定程序、提高行政机关的民主决策意识、提高社会公众的民
主参政意识和加强对行政决策的监督才能更好的完善中国重大行政决策的集体讨论决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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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Ｒesearch of the Major Administrative Decision-making
Group Discussion and Decis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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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jor administrative decision-making group discussion and decision system means that major adminis-
trative problems must be conducted through full discussion and collective decision． Meanwhile，individual or a minor-
ity of people's arbitrariness must be firmly opposed． Whether the major administrative decision-making is scientific
and democratic，directly affects the effectiveness of government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activities． Because the
major administrative decision-making group discussion directly embodies the democratic centralism，major administra-
tive decision-making errors can be avoided． In this paper，we study and analyz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ystem of the
status major administrative decision-making group discussion and decision system operation rules，procedures and lack
of the unified collective discussion and decision procedure，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s lack of democratic conscious-
ness，the social public lack of democratic politics consciousness，administrative decision-making supervision lagging
behind and a series of limitations，pointing out that only by establishing a unified，efficient collective discussion and
decision procedure，improving the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s of the democratic consciousness and the social public
awareness of democratic participation as well as strengthening the supervision of administrative decision can we better
our major administrative decision-making system of collective discussion and decision of our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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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重大行政决策集体讨论决定制度是行政机关在

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相关利益群体意见及专家

学者等群体充分论证的基础上，由集体讨论研究，

通过会议在多种选择方案中进行选择，最终做出决

定的工作制度。未经集体讨论，任何个人不得做出

决策，要坚决杜绝个人说了算或者少数人专断。因

此，重大行政决策集体讨论决定制度是保证决策科

学化、民主化的一项有力的决策制度。
以民主集中制为基础的集体讨论决策制度是中

央层级决策体制的又一特色。民主集中制要求在重

大行政决策的过程中采取集体讨论决定而非个人说



了算，在集体充分讨论的基础上，通过“少数服从

多数”的原则做出决策。集体讨论决定制度更进一

步发展了民主集中制，明确了什么样的问题及事项

要进行集体讨论决定，具体如何进行决策等，它确

定了重大行政决策中使用什么样的决策方式以及怎

样使决策透明化、具体化。对促进重大行政决策的

科学化、民主化有着重要的价值。因此，要使重大行

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首先应当建立、完善重大行

政决策集体讨论决定制度。

二、文献综述

国际方面，对集体决策制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集体决策规则上。最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是公共选择

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的代表人之一———英国学者布

莱克 1948 年发表的一篇名为《论集体决策原理》的

论文，为公共选择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布莱克

研究的是直接民主中的投票问题，他对各种不同的

投票规则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尤其是对多数票规则

的循环问题进行了研究，证明了著名的“中位数投

票人定理”( 又称“布莱克定理”) ，即当投票人偏好

为单峰时，多数票规则会产生一个均衡结果，并且该

均衡结果就是中位数投票人的偏好。［1］布莱克在另

一代表作《委员会和选举理论》中，首次提出了委员

会决策问题，并对委员会的投票选举问题进行了深

入、系统和全面的研究，构造了投票选举理论的基本

理论框架。［2］公共选择理论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是布

坎南，他和塔洛克认为，对多数投票规则关注的重点

不应该是如何获得一个稳定的结果，而是如何避免

多数人对少数人的强制，多数票决策规则并不是让

多数人接受所作出决策的规则，而是多数人可以作

出一个让全体接受的决策，因此，这一规则所寻求的

实质，事实上是全体一致的达成。［3］

中国方面，对行政决策集体讨论决定制度的研

究多以定性分析为主。早在 1988 年胡象明就指出，

重大行政决策必须坚持集体决策原则，按照这一原

则的要求，任何一项决策，都不应由某一个人作出，

而应该由集体决定，这是实现决策的民主化和保证

国家战略决策正确性的一个重要手段。［4］裴泽庆以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为背景，从规范视角对

优化党内集体决策问题展开研究，认为优化党内集

体决策的路径是: 维护决策集体的规模、效率与效度

的均衡; 优化决策集体的产生方式; 健全党内决策的

规则和程序; 开发党内决策的政治折冲效应。［5］郑

卫国通过分析影响行政集体决策的心理因素，认为

领导者应当充分认识集体决策的优越性及其缺陷，

要对影响行政集体决策质量的各种心理因素保持清

醒头脑，采取正确的应对之策，切实承担起提高行政

集体决策质量的责任。［6］叶战备和汪平玲通过具体

分析集体决策给党内问责所造成的困扰，认为应该

从规范党内民主决策、明确党内职责划分、完善党内

问责程 序 等 集 体 决 策 环 节 来 建 立 完 善 党 内 问 责

制。［7］翟军亮和吴春梅通过对以社会学习框架为基

础的公共服务集体决策模型的研究，认为该模型是

一个体现领域适应性的动态循环过程，其实质是推

动注入民主因素的集体决策的转型和优化，在集体

决策对多元需求偏好的整合和效率的民主嵌入方面

彰显其价值。［8］杨继君和陈林杰采用数学模型进行

定量研究，即以博弈论为分析工具，通过构建基于合

作博弈的领导集体决策模型和利用该模型进行算例

分析，认为造成领导集体决策失误的客观原因是决

策成员在行使决策权力上的不平等，主观原因是决

策者复杂的心理状态，提出要建立健全重大决策信

息公开制度，强化重大决策结果问责机制，加强领导

干部决策能力素质的培养等预防领导集体决策失误

的建议。［9］

三、制度设计

( 一) 必要性

集体讨论决定是与个人决策相对的，并且决策

是由决策集体共同做出的。长期以来，中国经济欠

发达，行政管理事务也比较简单，单凭一把手的主观

判断和经验就能够处理好相关行政事务，加之个人

决策效率较高，因此，个人决策一直是中国各级政府

的主要决策方式。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行政

管理事务越来越繁杂，因个人决策失误而造成了严

重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损失，故而个人决策逐渐退出

历史舞台，集体讨论决定成为各级政府在行政决策

尤其是重大行政决策中频繁使用的决策方式。
重大行政决策集体讨论决定制度的建立，是为

了防止个人决策中的行政领导者独断专横、一言堂、
“长官”意志等现象。重大行政决策往往是一些涉

及公共利益以及利益分配的公共决策。通过集体讨

论决定这些重大行政决策，可以广泛收集信息，集中

大家的智慧和经验。决策集体成员对决策背景的深

入了解、对决策问题的确定、对决策方案的共同商

定、对决策结论的反复推敲以及决策集体成员之间

的相互监督，可使公共利益得以维护，也能保障利益

分配的公正性和公平性。因此，完善政府重大行政决

策程序，有必要把集体讨论决定作为一项重要制度。
( 二) 规则

集体讨论决定是一种把个人选择转化为集体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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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的过程，一般来说，集体选择都要遵守一定的规

则，这些规则就是决策集体选定最终决策方案的办

法，主要有一致同意规则和过半数同意规则。一致

同意规则，是指一项决策，须经所有决策集体成员完

全一致同意或者没有任何一个人反对才能做出。在

这种集体决策方式下，每一个参与者都拥有否决权，

即其实行的是一票否决制，如果一项决策使得决策

集体中的任何一员的利益受到损害，那么这项决策

就不能成功通过，按照这个规则做出的集体决定，可

以满足所有决策集体成员的偏好，也是实现帕累托

最优的惟一方式。［10］在实践中，一致同意规则并不

是在任何时候都适用的。一方面，决策集体成员若

要达成一致同意，通常需要很长的时间，耗费大量的

精力，而且还存在方案被一票否决的风险，因此，其

实施成本较高，最终可能会得不偿失; 另一方面，决

策集体成员较多，若每个决策成员都有否决权，而大

家的偏好又不同，那么，集体决策很难做出。［11］过半

数同意规则，是指一项决策，须经决策集体一半以上

成员同意才能通过。这种集体决策方式，具有决策

成本低且决策效率高的优点，按照这种决策规则，只

要决策集体成员数不是偶数，就一定会有决策结果，

而不需要花费太长的时间和太多的精力。由此可

见，一致同意规则的目的在于保护每个决策集体成

员的平等权利，过半数同意规则具有降低决策成

本，提高决策效率的优点。由于达到一致同意几乎

是不可能的，因此，达成集体决策的有效方法只能

是过半数同意规则。［12］

近年来，中国重大行政决策一般都是通过集体

讨论决定而形成的。1986 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

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修

正案》中，专门增加了第四十五条规定: “县以上各

级人民政府工作中的重大问题，须经政府常务会议

或者全体会议讨论决定。”2004 年 12 月国务院在新

修订的《国务院工作规则》中也规定: “国务院工作

中的重大事项，必须经国务院全体会议或国务院常

务会议讨论决定。”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报告中，

胡锦涛主席郑重提出: “今后将推行地方党委讨论

决定重大问题和任用重要干部票决制”。票决制是

建立在绝对多数决定原则的基础之上的，即是以国

家权力机关全体成员过半数的赞成为通过。
在票决方式上，可分为记名投票和无记名投票，

在涉及改革发展稳定、重大经营管理等具有全局性

和战略性的重大问题的决策时，要实行记名投票，以

便于决策失误后，能够通过调查追加相关人员的责

任; 而在重要人事任免等问题的决策时，要实行无记

名投票，以保证投票公正。

在票决程序上，要表决的决策必须提前提交给

参与表决的人，使其有足够的时间思考和征询意见;

投票前要就相关问题展开充分的讨论，不能单纯强

调少数服从多数原则，而置少数人的意见于不顾，当

委员对工作预案意见分歧不大时，委员们就可以根

据自己的真实意见当场投票，并在投票场所当场计

票，计票结果必须当场宣布，得票过半时为通过，这

时选票提交归档; 当委员对工作预案意见分歧较大

时，不能急于票决，应在深入实地考察和分析论证的

基础上形成成熟的方案，然后再投票表决。票决制

的实行，使重大行政决策更加科学化和民主化。
( 三) 程序
1．确定议题、召开会议
在提交会议讨论决定之前，有关职能部门和行

政人员就必须对重大行政决策进行深入调查研究，

在广泛听取各方利益群体意见的基础上，结合实际

情况确定议题。对具有全局性、方向性和战略性的

重大问题，应进行专家咨询论证; 对涉及面比较广、
与广大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决策问题，应通过

群众代表大会或者听证会等形式听取相关利益群体

的意见和建议; 对涉及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金

使用的决策事项，应进行论证评估及合法性审查。
议题确定之后，党政主要负责人就要按议题内

容和要求做好深度沟通和充分准备，在召开会议之

前，要向出席会议的相关行政人员发出正式通知，通

知内容包括会议时间、地点、议题及其相关要求等，

以保证参会人员有时间了解相关议题情况。会议一

般是根据具体讨论的事项由行政领导者或者书记召

集和主持，并且由指定的行政人员负责记录，会议出

席人数应该超过应出席人数的一半。
2．充分讨论、实行表决
参加会议的行政人员要认真履行职责，成员之

间既要敞开思想、各抒己见、集思广益、充分讨论，还

要表明态度:“同意”、“不同意”、“弃权”等，并且要

说明持相关态度的理由。主持会议的领导在参会人

员未充分发表意见之前，不得发表导向性意见。
对所讨论的重大行政决策进行表决时，应当根

据议题逐项表决，并且要根据充分讨论的结果和少

数服从多数原则，应到会成员超过半数表示同意的

方案即为通过，应到会成员超过半数表示不同意的

方案就要暂缓作出决定。主持会议的领导在作出通

过或者暂缓决定时，对少数人的不同意见，要认真考

虑分析，允许保留个人意见。根据所讨论决定的行

政决策的不同内容，表决可采取口头表决、举手表

决、记名投票和无记名投票等形式。
3．执行方案、明确分工
重大行政决策经集体讨论决定后，就要由参会

·12·第 27 卷 第 1 期 赵 娜等: 重大行政决策的集体讨论决定制度研究



成员按分工和职责组织执行方案，任何人不得擅自

更改方案，对于少数人的不同意见，允许保留，但在

集体没有作出新的决策之前，必须无条件执行。在

决策方案的执行过程中，如果遇到重大突发事件，需

要作出临时处置时，应当事后及时向上级领导报告。
4．检查监督、厉行赏罚
督查科等职能部门要明确工作目标和时限要

求，对决策方案的执行过程进行检查监督，并要建立

健全决策后评估、纠错及赏罚办法。通过定期检查，

及时发现决策方案执行过程中的失误，并纠正完善。
参会人员都应该对集体决策的后果承担责任，

如果集体讨论决定的决策给国家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和重大的损失，那么主持会议的领导者应承担直接

责任，其他参会领导和成员承担相应的责任。对于

个人或者少数人不遵守集体决策的原则，擅自决定

重大问题或者擅自更改集体决定，独断专行等情形，

要依法进行处罚，处罚的方式有诫勉谈话、通报批

评、降职、责令辞职、免职、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移送

司法机关处理等。

四、局限性

( 一) 缺乏统一的行政决策集体讨论决定程序

行政程序指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力，作出行政

行为时应遵循的方式、步骤、顺序和期间的总和。行

政程序是规范行政机关行政行为的主要途径之一。
有了行政程序，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权力时，只能按

照既定的程序和规则办事，以防止行政机关通过行

政权力恣意运作。
理想的集体讨论决定程序包括议题界定、目标

确立、方案设计、意见酝酿、充分讨论、逐项表决、作
出决定、形成纪要和追踪监督。然而，目前中国还没

有统一的行政决策集体讨论决定程序，各级地方政

府、国务院职能部门分别制定了自己的集体讨论决

定程序，这使得一些地方基层政府往往不重视甚至

忽视集体讨论决定程序的必要环节，如意见酝酿、充
分讨论和追踪监督等。在方案设计好后，一些地方

基层政府并不能真正地听取相关部门、单位和利益

群体的意见和建议，而是少数领导者凭经验“拍板

决策”。对于涉及社会公众切身利益的行政决策，

也不能举行公开、透明的听证会进行充分讨论。通

过集体讨论决定作出的决策，行政机关必须坚决执

行，任何人无权变更，然而在一些基层政府行政决策

实践中，行政决策不执行、拖延执行甚至擅自更改行

政决策的情况屡见不鲜，从而造成了重大损失。一

些行政领导者还会举着“集体决策、集体负责”的牌

子，为自己的决策失误寻找借口。综上所述，统一高

效的集体讨论决定程序并未真正确立起来。
( 二) 行政机关缺乏民主决策意识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各种利益群体为了自身

利益的实现，纷纷要求参与行政决策，决策部门要将

这些分散的、多元的利益汇集成行政决策的最终目

标———公共利益，就必须提高行政决策的民主化程

度。然而，中国的行政机关仍有明显的集权化倾向。
根据集体讨论决定制度的规定，重大行政决策的议

题界定、目标确立、方案设计、意见酝酿、充分讨论、
逐项表决、作出决定、形成纪要、追踪监督的主体均

是行政机关，行政机关既是重大行政决策的提出者，

又是决策方案的设计者。
虽然集体讨论决定制度中明确提出要广泛听取

相关利益群体的意见，但是行政机关在如何组织相

关利益群体参与，是否真正考虑相关利益群体的意

见方面有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实质上行政机关仍

然集权力于自身，缺乏民主决策意识。原因如下: 首

先，思想观念上的“官本位”使得行政机关缺乏民主

决策意识。行政机关凭借手中的权力独断专行、发
号施令，忽视社会公众参与和集体充分讨论，认为自

己有权力、有能力决策，没必要倾听相关利益群体的

心声，也没必要与之沟通、协调和交流，最终不能做

出民主的决策。［13］其次，行政决策者的素质偏低。
高学历、高能力、高素质的行政决策者比较少，大部

分行政决策者的知识水平比较低，知识结构单一，在

进行决策时，还总是凭借其经验或者传统惯例来进

行，而很少收集有关信息，运用科学的行政决策的理

论、方法和技术来进行决策。这种脱离实际、缺乏科

学依据的行政决策，必定得不到社会公众的支持，也

难以被有效地执行。
( 三) 社会公众缺乏民主参政意识

社会公众作为国家的主人，行使行政决策参与

权是宪法赋予的权利，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社会公

众的民主参政意识淡薄，不知道民主参政是自己的

基本权利和义务。在重大行政决策集体讨论决定制

度中，社 会 公 众 之 所 以 缺 乏 民 主 参 政 意 识，原 因

如下:

第一，行政决策信息不对称。中国自从 20 世纪

末以来，虽然逐步实现政务公开化、透明化，但是全

国各地基层政府在政务公开、透明的程度上有所不

同，很多地方基层政府只是把决策信息半公开化、半
透明化，这些都不利于社会公众深入、有效地参与行

政决策。
第二，社会公众缺乏参与的渠道。当前中国社

会公众的参与渠道，一是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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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二是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开设的来信来访、领导

接待日及各种不同的座谈和网上论坛等。社会大

众的决策需求，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

商会议的主流渠道向上反映，而主流渠道参与决

策的过程不够持久和深入，致使公民参与的积极

性降低。［14］

第三，社会公众参与行政决策的热情不足。一

部分社会公众无暇顾及与自身利益无关或者关系不

大的行政决策，这是因为: 一方面，他们既没有时间

也没有能力去获取与行政决策相关的信息，没有足

够的信息支撑，其行为、意见很难影响行政决策的结

果; 另一方面，他们对民主决策失去信心，更不愿意

顶着和政府官员敌对的帽子，所以他们中的大部分

人选择沉默，把行政决策权完全交给行政机关。还

有一部分社会公众为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虽然

有强烈地参与行政决策的愿望，但却不知道该如何

实现有效的参与，最终也不了了之。
( 四) 行政决策监督滞后

第一，行政决策缺乏事前、事中监督。人们总是

在决策出现失误时才对行政决策进行监督，而对行

政决策的事前、事中监督则重视不够。面对事后监

督，行政机关并不知道该追究谁的责任，责任追究机

制不够健全。这种决策失误后无人承担责任的状

况，势必导致决策领导者在决策过程中无所顾忌、我
行我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行政决策的盲目性

和随意性。
第二，行政决策监督缺乏法律保障。目前针对

行政决策监督的法律还不健全，对行政决策进行监

督的程序、监督的方式都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对行

政决策监督的主体和客体具体享有的权利和应该承

担的责任也没有明确的规定。一般情况下，监督主

体由于得不到健全的法律保障，面对权利和地位都

高高在上的监督客体，担心害怕其打击报复，而不敢

监督或者监督不力。

五、对策建议

( 一) 建立统一高效的重大行政决策集体讨论

决定程序

重大行政决策集体讨论决定程序是一个发现问

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若没有统一高效

的程序作保证，重大行政决策往往会成为少数人谋

取私利的手段。行政程序作为一种限制决策主体行

为的工具，对决策主体行政权力的行使过程、行使规

则都作了明确的规定，这会促使决策主体只能按照

行政程序办事，从而防止决策主体滥用权力、恣意

运作。
重大行政决策集体讨论决定程序一般包括四个

基本步骤: 第一，发现问题，确立目标。在提出问题

之前，必须进行全面的调查、了解，确立的目标要合

法、可行、具体明确。第二，调查研究，设计方案。在

决策目标确立之后，就要深入调查研究，广泛收集与

之相关的材料、信息，听取相关利益群体的意见，然

后根据所收集到的可靠信息，拟定设计出几套备选

方案，并要明确说明各套方案的优缺点以及各套方

案在实施的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种情况，以供决策

者在集体讨论时参考。第三，充分讨论，逐项表决，

作出决定。在几种可行方案设计好之后，行政机关

就要按照决策目标，通过政府常务会议或者部门领

导班子会议对几种备选方案充分讨论、逐项表决，最

终确定出最优方案。第四，形成纪要，追踪监督。在

最优方案确定之后，就必须贯彻执行，但在方案实施

的过程中要追踪监督，及时解决决策实施过程中出

现的问题，使决策方案更加切实可行。
( 二) 提高行政机关的民主决策意识

按照行政决策体制民主化的要求，重大行政决

策集体讨论决定制度必须发扬民主，提高行政机关

的民主决策意识。因为不论是普通社会公众，还是

行政机关内部人员，其知识水平、性格能力、社会经

历、实践经验都有所不同。民主交流、沟通协商，不

仅有助于调动每个成员的积极性、主动性，还有助于

提高行政决策的科学化水平。
要提高行政机关的民主决策意识，就必须提高

行政决策者的素质。首先，行政决策者要有坚定的

决策立场。行政决策者要严格遵纪守法，并以此来

规范自己的决策行为，做到依法行政。其次，行政决

策者要有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和科学创新的工作精

神。在集体讨论决定重大行政决策时，决策者要一

切从实际出发，并且要尊重科学，勇于创新。最后，

要提高行政决策者的知识水平和理论素养。行政决

策者要不断增加自己的知识储备，不断借鉴、学习国

内外行政机关先进的决策理念和成功经验，最终通

过较宽的知识面和较高的理论素养对行政决策有更

深入透彻的认识，从而制定出更加科学、民主、合理

的行政决策。
( 三) 提高社会公众的民主参政意识

决策的民主参与，既包括专家的参与，也包括群

众的参与，特别是与决策问题有利益关系的群体代

表的参与，这种参与有助于提高决策的正确程度，更

主要的是有利于实现决策在利益分配上的公平和公

正。［15］要想使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决策就必须提高他

们的民主参政意识。首先，要保障广大社会公众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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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决策事项的知情权。行政机关要把行政决策的

过程向社会公众公开，把与社会公众利益密切相关

的重大行政决策通过新闻媒介或者网络向社会公众

公开，让社会公众了解、知道有关重大行政决策，让

行政机关与社会公众之间彼此沟通，相互了解，最终

取得社会公众的赞同和支持。其次，要不断拓宽社

会公众参与行政决策的渠道。行政机关要提高社会

公众的民主参政意识，就必须不断改善社会公众参

与行政决策的渠道。胡象明认为，在中国一体化的

民主决策模式中，各党派、群众团体和广大人民均可

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自己的代表参加政

治协商会议、人民代表大会等来参与重大行政决策

的制定过程，也可以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和信访等途

径参与重大行政决策制定过程。［16］最后，要提高社

会公众参与行政决策的热情。社会公众之所以没有

较高的热情参与行政决策，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大部

分社会公众的知识水平和理论素养比较低，另一方

面，是因为没有具体的法律保障社会公众的合法参

与权。因此，要提高社会公众参与行政决策的热情，

首先必须普及相关政策知识，提高社会公众的知识

水平和理论素养，并要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来保障

社会公众的合法参与权，促使社会公众不仅在法律

法规规定的范围内行使参与权，而且当其合法权利

受到侵犯或者威胁时能够找到相应的措施来保护

自己。
( 四) 加强对行政决策的监督，为决策民主化提

供保障

为了提高决策的民主化程度，必须加强对行政

决策的监督，建立健全重大行政决策的法律责任追

究机制，使行政决策主体必须按照既定的决策程序

行事，且不能在恣意运作导致决策失误后，打着“集

体决策、集体负责”的幌子逃脱行政决策的法律责

任追究。
第一，加强行政决策主体的自我监督。行政决

策主体要加强自我监督，监督所制定的行政决策是

否对社会公众公开化、是否均衡了各方利益群体的

利益，监督各责任单位是否按时按要求和目标执行

行政决策任务，并把这些指标列入年度工作目标考

核内容，作为职位升降和奖惩的重要依据。
第二，加强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舆论

和人民群众对重大行政决策的监督。重大行政决策

应该提交给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讨论、审
议和监督，人大对盲目的、不切合实际的重大行政决

策持有否决权，同时，人大代表有权听取决策主体对

重大行政决策制定过程及其执行情况的报告，对于

不广泛听取利益群体的要求以及专家学者的意见而

造成重大行政决策失误的决策主体，人大代表有权

提议罢免其职务。政治协商会议也是行政决策中发

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它通过积极调研视察

各项行政决策，并根据其实施情况向各级党委和行

政机关提出议案。舆论主要是通过新闻媒体或网络

对重大行政决策失误的曝光，而对决策主体产生威

慑作用，避免集体讨论决定过程图形式，走过场。群

众监督是一种最普遍、最直接的监督形式，是指社会

群众对行政机关的决策行为发表观点、提出看法、批
评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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